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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今探　

为“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辩护①

———与陈波先生商榷

张高荣
（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０９）

摘　要：基于可能世界语义学和严格指示词理论，克里普克提出存在“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的全新见

解，引起了广泛关注。我国学者陈波先生近来对克里普克的有关论证进行了系统批判，得出了关于“先验偶然命题”和

“后验必然命题”的否定性结论。仔细分析陈先生的论证可以见得，其对克里普克的反驳建立在一些基本前提与诉求的

分歧之上，而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是否追求本体论与认识论的严格界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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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分析哲学运动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发展进程。在反康德式的先天综合命题理论基础上，逻

辑实证主义将必然／偶然、先验／后验、分析／综合等对偶哲学范畴的对应关联转变为现代哲学的关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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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哲学界后来就此展开更深入的评论，其中，奎因关于分析／综合两分法的批判对逻辑实证主义造成

了致命打击，引起了分析运动的“后”转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奎因的学生克里普克发表关于“命名与

必然性”的系列演讲，以基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严格指示词理论为依托，更深刻地批判了康德主义的先

验与必然、后验与偶然等同性论点，提出“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的新见解，论证了“先验

性”与“必然性”、“后验性”与“偶然性”等哲学范畴应在认识论与本体论层面作严格界划的观点。克里

普克的这些看法在西方哲学界引致了轩然大波，并带来了一系列的深广议题［１］。随着我国现代逻辑哲

学研究的兴起，克里普克的学说也得到了我国学界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北京大学陈波先生长期深入探

索，展开了对克里普克思想的系统批判，特别是得出了关于“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的否定

性结论，形成了我国学者的一种独特言说。笔者因多年致力于克里普克的思想盟友普特南有关理论的

探讨，对克里普克的学说也有所钻研，在深受陈先生之探讨的启发之余，也对其基本结论持有异议。谨

此不揣浅陋，就陈先生的《存在“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吗？———对克里普克知识论的批

评》［２］一文（以下简称《批评》）提出商榷意见，请陈先生和学界同行批评指正。

一　评《批评》对“先验偶然命题”的反驳
《批评》集中考察了克里普克所例举的两个先验偶然命题：（１）“棍子 Ｓ在时间 ｔ０时是一米长”（简

称“一米命题”）；（２）“海王星是造成其他几颗行星运行轨道发生如此这般误差的那个行星”（简称“海

王星命题”）。其结论是：（１）既不具有偶然性也不具有先验性，因而不是“先验偶然命题”；（２）是一个

由经验发现所确证的后验偶然真理，也非“先验偶然命题”。然而在我看来，《批评》并未能给出上述结

论的充足理由。

（一）关于“一米命题”是否具有偶然性的问题

《批评》考察了包括克里普克在内所给出的“一米命题”的４种形式：

Ｄ１一米＝ｄｆ棍子Ｓ在时间ｔ０时的长度。

Ｄ２一米＝ｄｆ棍子Ｓ在时间ｔ０时的长度，无论该长度是多少。

Ｄ３一米＝ｄｆ面前这根棍子Ｓ在当前时间ｔ０、当前环境条件下的长度。

Ｄ４一米＝ｄｆ棍子Ｓ在时间ｔ０、地点ｐ０、温度ｗ０、湿度ｓ０、压力ｙ０等环境条件下的长度。

《批评》指出，Ｄ１最不精确，Ｄ２和Ｄ４是关于“一米”指称的严格定义，而关于“一米”的指称定义本

来就是Ｄ４（也是Ｄ３的进一步精确化）；若依据Ｄ２和Ｄ４，克里普克所设想的那些使 Ｓ在 ｔ０时的长度多

于或少于一米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其理由是：Ｄ１中“Ｓ在时间ｔ０时的长度”是非严格指示词，“一米”不

指称确定长度，也非严格指示词。而 Ｄ４通过增加有关环境条件要求，使定义项摹状词严格化，从而使

其指称固定化，由此成为严格指示词，“一米”的指称也得以固定，并为严格指示词。在这两种情况下，

“一米命题”都不可能是偶然的［３］５１－５８。

我认为，上述论证是值得探讨的。首先，《批评》转移了论题，克里普克所论的“一米命题”就是Ｄ１，

而《批评》论证的却是与之不同的 Ｄ２或 Ｄ４。其次，《批评》认为克里普克对 Ｄ１的理解不严实导致了

“如果在时间ｔ０时给这根棍子加热”的反事实设想，而Ｄ４考虑了环境等因素，“一米命题”被严格规定，

在此情况下定义项就是严格指示词，从而避免了那种反事实设想。但是，Ｄ４相对于 Ｄ１的精确化并没

有严格限定其定义项，Ｄ１和Ｄ４并无本质不同；依据克里普克的观念，非严格指示词并非不能确定（ｆｉｘ）

一个对象，在本例中，“棍子Ｓ在时间ｔ０、地点ｐ０、温度ｗ０、湿度ｓ０、压力ｙ０等环境条件下的长度”仍然是

一个非严格指示词，因为仍可以设想在同样环境条件下棍子 Ｓ不是同样长度的“可能世界”，故定义项

的摹状词并没有揭示“一米”的本质属性，Ｄ４所标示的“一米命题”仍然具有偶然属性。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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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一米命题”是否具有先验性的问题

《批评》表明，“一米命题”不具有先验性的理由与其论证该命题不具有偶然性的理由几乎一样。

Ｄ１中“棍子Ｓ在ｔ０时的长度”并不指称一个确定长度，因为在不同条件下该棍子即使在时间 ｔ０也可热

胀冷缩，其长度发生变化，由此定义的“一米”也不指称一确定长度，从而为非严格指示词。定义 Ｄ１不

是先验的，而Ｄ２和Ｄ４是先验的，避免了定义项的非严格指示。故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句子“棍子 Ｓ在

时间ｔ０时是一米长”都不可能既是偶然又是先验的，它不是一个先验偶然命题。

如上论证值得商榷之处在于：《批评》认为Ｄ１不是先验的，Ｄ２和 Ｄ４才是先验的。但如前所述，依

据克里普克，Ｄ１与Ｄ２和Ｄ４并无实质区别，即使在Ｄ２和Ｄ４的情况下，同样可作反事实设想，其定义项

仍是非严格指示词。另外，《批评》又认为，若依据定义Ｄ２，“棍子Ｓ在时间ｔ０时是一米长”自动为真，因

而是先验的，这个“真”命题有着人为规定性，而由此确定命题先验性在《批评》前文中却是被反对的。

在我看来，不论是Ｄ１、Ｄ２或Ｄ４都是先验命题，因为决定一命题先验性的标准是认知主体是否可以

不借助经验手段确定其真假。Ｄ１、Ｄ２和Ｄ４都是根据“规定”而非任何经验手段来确定的“一米”指称，

因而都具有先验性。Ｄ１、Ｄ２和Ｄ４都是对客观世界的描述，都可作反事实的设想，它们所描述的世界有

可能不同于它们所描述的样子，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所描述的事实是一个偶然事实。

（三）关于“海王星命题”是否先验真理的问题

克里普克认为，“海王星命题”是一个“先验偶然真理”的典型例证。“与实指相反，用描述确定

（ｆｉｘ）一个名称的指称的一个甚至更好的例证是海王星的发现。海王星被假设为是造成其他几颗行星

运行轨道发生如此这般误差的那个行星。……然而，既然‘海王星’是作为一个严格地指示某颗行星的

名称被引入的，这些陈述都不是必然真理。”［３］０６３

《批评》指出，海王星的发现典型地体现了科学研究的标准程序：在理论指导下观察、发现问题与矛

盾、提出假设并作出猜测、再观测检证、最终证实或证伪，如此循环往复；其中“海王星”的名称定义并不

使“海王星命题”成为先验真理，恰恰相反，它完全是一个由经验发现所确证的后验偶然真理［２］。

比较两者的上述论证，其分歧之处主要在于这个命题属于先验命题还是后验命题。《批评》认为海

王星的发现体现了一般经验科学研究的标准程序，但在经验科学研究的标准程序中也有对某东西先验

认识的可能。在我看来，关键的分歧与确定“海王星”这个名称的时间有关。如果我们直接观察到一个

行星，把它命名为“海王星”，后来通过观察发现该行星具有“造成其他几颗行星运行轨道发生如此这般

误差”的属性，于是我们得到“海王星命题”，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可以认为该命题可以“后验”获得。然

而，克里普克从未否认先验命题后验获得的可能性，而只是说先验命题“能够”（ｃａｎ）先验获得。而我们

实际上得到“海王星命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其先验性。

二　评《批评》对“后验必然命题”的反驳
以可能世界语义理论作为论证的基本框架，同时依托名称（专名、自然种类名称、理论名词）是严格

指示词的假设，克里普克论证了“后验必然命题”的存在。他认为以下几类命题都属于“后验必然命

题”：

（１）涉及专名之间的同一性命题，如：“长庚星就是启明星”等。

（２）涉及理论同一性的命题，如：“水是Ｈ２Ｏ”、“黄金是原子序数为７９的元素”等。

（３）涉及自然种类的一般命题，如：“光是光子流”、“闪电是放电”、“猫是动物”等。

（一）关于《批评》对专名同一性陈述之必然性的评论

第一，克里普克所考虑的同一性仅限于对象自身的同一性，所传达的是有关对象的本体论信息。而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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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格在考虑“ａ＝ａ”和“ａ＝ｂ”为什么不同时，着重考虑的是其传达的认识信息。因此，《批评》认为，当

克里普克讨论同一性的必然陈述时，他不是在谈名称理论和语言哲学，而是在谈形而上学。相反，弗雷

格、罗素等人却是真正在谈名称理论和语言哲学。

第二，即使同一性仅限于表示对象与其自身的关系，涉及专名同一性的命题也不是后验地而是先验

地知道其为真。《批评》引用了菲奇（Ｇ．Ｆｉｔｃｈ）论点：（１）“长庚星”和“启明星”这两个词是严格指示词；

（２）知识的对象是命题；（３）如果 ａ和 ｂ是共外延的严格名称，那么“ａ＝ａ”与“ａ＝ｂ”表达同一个命题；

（４）我们先验地知道长庚星就是长庚星；（５）所以，我们先验地知道长庚星就是启明星［４］１１０。

第三，克里普克并没有对其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专名是严格指示词———给出严格论证。根据

《批评》，克里普克对“为什么专名是严格指示词”只给出了两点理由：语言直觉与个体本质观。

第四，克里普克所理解的同一性仅限于一对象与其自身的关系，而这种同一性都是自明之理，无研

究价值。

关于第一点：的确，克里普克在讨论同一性的必然性时，断言了基于形而上学层面的对象自身同一

性，与认识论无关。但其本意不仅仅如此，而在于通过“专名是严格指示词”的理论从对象自我同一性

获得同一性陈述的必然性结论。克里普克力图表明：“必然性”概念应严格限定在本体论层面，惟其如

此，问题才能得到澄清。在谈到专名的同一必然性时，他将之限定在形而上学层面，而谈到对这种同一

性陈述的认识时又严格限定于认识论领域，这正体现了克里普克的基本诉求：严格界划本体论与认

识论。

对于第二点评论，菲奇论证（３）的前件“ａ和ｂ是共外延的严格名称”的真实性，正是通过后验的证

据被发现的。而《批评》认为，若陈述“ｘ＝ｙ”或“ａ＝ｂ”皆真，“ｘ”和“ｙ”、“ａ”和“ｂ”分别指称同一对象，

则这两个陈述分别等同于“ｘ＝ｘ”或“ａ＝ａ”，后者是逻辑规律（逻辑上的重言式），不诉求经验手段就可

知为真，因此为先验陈述。《批评》此处似乎使用了假言推理的肯定后件式这种无效形式。上述假言命

题的后件“‘ｘ＝ｘ’或‘ａ＝ａ’”是逻辑规律、重言式，因此是先验的。但并不能由此推出其前件“‘ｘ＝ｙ’

或‘ａ＝ｂ’都是真的”也是先验的。在我看来，上述假言判断的后件“‘ｘ＝ｘ’或‘ａ＝ａ’”的获得恰恰是根

据其前件“‘ｘ＝ｙ’或‘ａ＝ｂ’皆真，‘ｘ’和‘ｙ’、‘ａ’和‘ｂ’分别指称同一对象”的真实性而来，为什么“ｘ＝

ｙ”或“ａ＝ｂ”则是根据经验得出。

《批评》的第三点评论的确指出了克里普克理论的问题，严格指示词理论的先天直觉性依赖表明了

其理论前提的不充分性。康德在《纯粹理性的批判》中对先天综合判断的论证也曾依赖于先验直觉。

他们都采用了形而上学的论证方式。克里普克将其所理解的同一性仅限于一对象与其自身的关系，其

宗旨并不在于强调这种自明之理，而在于强调其“形而上学”（本体论）上的必然性，强调其与认识论之

理的根本差异。如付默彤所言［５］，克里普克的指称理论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在学理上，克里

普克的研究却有着重要意义。

（二）关于《批评》对专名同一性陈述之后验性的评论

如前所述，克里普克在论证“真的同一性陈述的必然性”时，着力区分了“形而上学”层面和“认识

论”层面，由此得出该类陈述属于“后验必然命题”的结论。而这在陈波先生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批

评》指出：“如果始终在对象层次上谈问题，或者始终在名称的层次上谈问题，那些结论都得不出来。而

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玩，就在于‘严格指示词’这个概念的系统模糊性：很多时候，他把它用在形而上学的

意义上，本身就是‘对象’，至少固定地指称一个对象；但有些时候，他又把它作为‘名称’，对其做认识论

或语义学的考察，思考其指称对象的方式之不同。”［６］针对《批评》的这种评论，可以考察一下与克里普

克思想联系密切的认知三角图式，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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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认知三角形

图１为认知三角形，与简单的语义三角形的区别是把认知主体（图中以 Ｓ代表）置于中心，体现了

像克里普克这样的思想家基本思想架构。作为认知主体，我们总是处在用语言表达思想、思想表征实在

及语言指谓实在的关系网中。从图１可知：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示词”作为语词本身可视为语言层面的

对象，而《批评》忽视了克里普克思想对于这三个不同层面的清楚区分。事实上，克里普克对严格指示

词有着周密而详尽的说明［７］１７１－１７２，将之定义为“在所有可能世界都指称同一对象的词项”，并且辅之以

从常识到科学的诸多例证，严格指示词的概念模糊性并不存在。

（三）关于《批评》对同一性陈述属于“后验必然命题”之论证的评论

《批评》认为克里普克的“本质”把一个哲学性论断建立在具体科学成果之上，而科学理论的发展却

使得一个或一类事物的本质不断发生变化。这导致“本质”变成了某种主观的理解和规定，那样就不能

保证本质的客观性，也不能保证相应同一性陈述的必然性。我认为，《批评》此处没有注意到克里普克

一再强调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二层面的区分：首先，克里普克的确是在客观意义上理解一个或一类事物的

本质的：事物本身就是如此，它们不能不如此。这是本体论层面的问题。但人们依靠科学发现一个或一

类事物的本质过程则是认识论问题，因为科学理论的发展变化使得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也发生变化。然

而，这也仅仅意味着认识的变化，却不意味着本质的变化。因而，《批评》对“本质”变成某种主观的理解

和规定的担心并无必要。《批评》中所举的“刘六有一脸络腮胡子”，“刘六爱吃红烧肉”等命题例子，与

克里普克所举的“猫是动物”命题不能进行简单的类比。原因在于，“猫是动物”描述了猫作为动物的本

质属性，而《批评》所举“刘六”的一系列属性命题所表征的都是非本质属性。

《批评》的最后部分论证了“形而上学的必然性”会坍塌成“认识论的偶然性”。例如，“热是分子运

动”、“冥王星是行星”等陈述建立在科学所提供的经验陈述的可错性上。因此，该类陈述是一个后验偶

然陈述。然而，克里普克所论证的命题是“如果科学证明‘热是分子运动’，那么‘热是分子运动’这个陈

述则是一个后验必然陈述”，《批评》论证的命题则是“热是分子运动”、“冥王星是行星”，由科学史可以

证明这两个陈述都是后验偶然陈述。在我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是合理的，并不构成矛盾和冲突。一方

面，这显然是两类不同的命题；另一方面，对“偶然”、“必然”概念是在本体论层面还是认识论层面、或同

时在两个层面谈论，二者意见不一：克里普克是在证明一个条件句，如果前件真，则后件必真；由于前件

的真假由经验证明，故是后验的。《批评》是在证明“什么是热的本质”问题所得出的结论，科学史表明

此经验陈述的可错性，该陈述为后验偶然陈述。此处的分歧主要在“偶然”概念的使用上，克里普克批

评传统哲学对于“偶然”与“必然”概念在认识论意义与本体论意义上的混用，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严格

界划：只在本体论意义上使用。如果《批评》仍把“偶然”和“必然”概念放在认识论意义上使用，得出

“后验偶然陈述”命题的结论，克里普克应当也不会反对，因为这已不是站在同一个视角看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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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问题的症结所在
纵观以意义理论与真理理论为核心的当代逻辑哲学发展线索，本体论、认识论及语言论的严格界划

思想已经成为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例如，在当代意义理论中，无论是塞尔为代表的内在主义，还是克

里普克（包括普特南）为代表的外在主义，都力图通过本体论、认识论及语言论的界划来澄清与解决其

所面对的一系列疑难。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一书中所提出的存在“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

命题”的观点正是这种严格界划思想的典型体现。传统哲学将“必然性”和“先验性”分别圈限于形而上

学和认识论，但认为“必然性”在认识论意义上等同于“先验性”。先验性知识不可能由经验获得，必然

性往往导致先验性。克里普克对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先验性”和“必然性”概念不能互

换使用。首先，先验性是认识论概念，先验性不排除先验知识是被后验认识到的可能性，而只是能够先

验地获得。其次，克里普克强调应将“必然性”概念限定于形而上学领域。这样一来，“先验性”和“必然

性”两概念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领域就各自分立了。

《批评》则对克里普克的这种严格界定提出了异议，认为模态词有三种划分：（１）从物模态，涉及事

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这是“客观模态”，亦称“形而上学”模态；（２）从言模态，涉及命题和知识的

真假及其真假程度；（３）一个理性的认知者是否有可能凭借经验手段知道某命题为假？如果不可能，该

命题属于必然知识，否则为偶然知识，这可归于“认识论模态”，即克里普克的“先验性”。《批评》认为，

克里普克把“从言模态”和“从物模态”都归于“形而上学模态”，实际上默认了“必然性”与“先验性”的

关联，因为任何一个命题都是认知主体对于世界的刻画，命题所反映的事实属于“形而上学”领域，而其

刻画过程则属于“认识论”。但是在我看来，《批评》在这里有误读克里普克之嫌。克里普克说：“必然性

概念有时被用于认识论的意义，并且可能恰恰意味着先验的意思”，这里的“必然性”是借用了传统用

法，“然而我在这里讨论的不是认识论的概念，而是形而上学的概念。”［３］０１５对于从言模态命题而言，其

所表征的是“事态”的必然性（在所有可能世界成立）和可能性（在有的可能世界成立），因而这里的模

态仍然是清楚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概念，而不是“认识论”概念。因此，不能认为克里普克默认了

“必然性”关联于“先验性”。

在克里普克看来，如果在“定义”上知道某命题为真，那就可以先验地知道它为真。《批评》对此“先

验性”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假如我规定‘李四’指‘中国银行行长’，那么，根据这个规定，‘李四是中国

银行现任行长’自动就是真的，因而按克里普克的理解，它就是一个先验真理。但是，这个句子并不确

定为真理，其真假判断需要参照经验。这表明，‘定义’或‘规定’并不是任意而为的，它们也需要某种根

据，很多时候是经验根据，也需要得到某种证成和认可。许多定义只不过是先前认识成果的浓缩和总

结。因此，根据‘定义’或‘规定’为真并不就是‘先验地为真’。”这里，《批评》将“李四是中国银行现任

行长”类比于克里普克“一米就是棍子Ｓ在时间ｔ０时的长度”句例，而问题恰恰在于两者的类比可靠性。

我们前面已说明了克里普克对先验性的理解，其一个衍生标准如下：

如果可以（ｃａｎ）仅凭“定义”或者“规定”知道一命题为真，那么该命题就是先验地可知为真的。

正如《批评》所说，“李四是中国现任银行行长”命题不能仅凭“规定”知道为真，现实世界中的李四

（作为一个严格指示词的指称对象）的行长属性也不是通过规定而获得。它不符合条件命题推理的肯

定前件式，也推不出其先验为真的结论。对于“一米就是棍子 Ｓ在时间 ｔ０时的长度”命题，一米的长度

属性却可通过人为规定而获得。其区别在于李四是现实世界的实存个体，其属性是固定的，而一米则是

为方便度量而人为规定的度量单位。当然，语词的用法具有约定性。对于“假如我规定‘李四’指‘中国

银行行长’，那么，根据这个规定，‘李四是中国银行现任行长’自动就是真的”的情况，还可做另一种理

解，即语言使用者把由限定摹状词“中国银行行长”所确定的对象重新命名为“李四”，按克里普克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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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相对于这样的使用者而言，“李四是中国银行行长”的确先验为真，但由这样的“先验性”不能推出

“李四是中国银行行长”在本体论上的必然性。这不但不是克里普克理论的反例，恰恰是“先验偶然命

题”的又一例证。

陈先生批评克里普克只强调先验性和必然性的分别，忽略了二者的联系；他明确表示赞成传统哲学

关于“必然性将导致先验性”的论证。“若一个命题必然地为真，则它在一切可能设想的情形下都为真，

用莱布尼茨的话来说，也就是在一切可能世界中都为真，既然如此，它为真就与任何特定的情形或特定

的可能世界无关。……因此，该命题先验地为真。”［３］５１－５８然而，这样的论证并不充分。的确，如果一命

题必然真，则它在一切可能世界中皆为真，而不只是在特定可能世界中为真。问题是：“必然性”概念究

竟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还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被使用，在这里恰恰是至关重要的。前者导致“必然性”等

同于“先验性”，后者使得真命题关联于本体论意义上的所有可能世界。正因为如此，克里普克将“必然

性”概念严格限制于形而上学领域。能够通过先验手段所获得的必然真理是先验必然真理，只能通过

后验手段所获得的必然真理是后验必然真理。不论何种必然真理，这里的“必然性”和“先验性”或“后

验性”都不具有逻辑相关性，“必然性”并非“先验性”的充分条件。

可见，是否追求本体论层面与认识论层面的严格界划，是陈波先生与克里普克的根本分歧所在。而

在笔者看来，《批评》所合理地揭示的克里普克理论存在的问题，也恰恰因为克里普克（以及普特南等）

并没有真正将本体论、认识论与语言论的界划贯彻到底，这最突出地表现为克里普克仍然未加批判地确

认康德的“一切分析判断都是先验判断”。我认为，克里普克的“三个层面”的划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

应该做更进一步的重塑与拓展。限于本文宗旨，这只能另文详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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